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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上

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永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表共

7

人

,

代表

113,

359,63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665,600,000

股的

17.03%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份数为

113,359,6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数

0

股；表决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份数为

113,359,6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数

0

股；表决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股份数为

113,359,6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数

0

股；表决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5,838,585.35

元， 加上年结转的

未分配利润

-63,479,897.79

元，

2010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57,641,312.44

元。

2010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

2010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赞成股份数为

113,356,6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股份数

3,000

股；表决

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股份数为

113,359,6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数

0

股；表决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聘用期一年。

赞成股份数为

113,359,6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数

0

股；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及决议由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全过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9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金通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金通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本公司新增中信金通证券为旗下基金的代销机构，投

资者可以通过中信金通证券办理本公司基金的账户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亚澳成熟优选股票

（

ＱＤＩＩ

）

４７０８８８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６

汇添富保本混合
４７００１８

汇添富社会责任
４７００２８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
Ａ

类
：

４７００５８

；

Ｃ

类
：

４７００５９

，

二、重要提示

１．

中信金通证券此前已经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基

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金、汇添富货币基金（

Ａ

级、

Ｂ

级）、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

债券基金（

Ａ

类、

Ｃ

类）、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基金、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基金、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基金。

２．

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基金目前处于封闭运作期，待其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并经本公司公告后即

开通定投、转换业务。

３．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基金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该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起将增加中信金通证券为代理销售机构。

４．

投资者在中信金通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信金通证券的规

定。

５．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三、转换业务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销的同一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

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金、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基金、汇添富蓝筹稳

健混合基金、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基金、汇添富货币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之间可以

进行相互转换。

３．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Ｃ

类、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基金、汇添富民

营活力股票基金、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基金、汇添富保本混合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４．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单笔

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其他基金份额不足

５

份

的，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四、定投业务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信金通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２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

费）。

２．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金通证券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1-039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

11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站披露了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

司诉本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涉案金

额

2,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0-016

号公告，

2010-036

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该案的执行裁定书，案号为（

2011

）揭中法民二执复

字第

1

号。该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驳回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铁路

多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维持揭西法院（

2010

）揭西法执异字第

6-2

号民事裁定。

（

2010

）揭西法执异字第

6-2

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1

、变更（

2009

）揭西法执加字第

4

号民事裁定书第一项为追加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铁路多元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鑫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汇银峰投资有限公司、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

2008

）揭西法执字第

409

号案件被执行人；

2

、变更（

2009

）揭西法执加字第

4

号民事裁定书第二项为被执行人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铁路

多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鑫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汇银峰投资有限

公司、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被执行人西北亚奥公司出资不实

人民币

2,000

万元范围内对西北亚奥公司结欠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款项以各自认缴注册资金

为限负连带清偿责任；

3

、撤销本院（

2009

）揭西法执加字第

4

号民事裁定第三项；

4

、驳回异议人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铁路多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异议请求；

5

、驳回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的执行异议请求。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及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籍股东存在被强制执行

2,000

万元的风险，存在各自以

认缴注册资金为限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截至目前，本公司已对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长期

投资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700

万元

,

对该诉讼事项按出资比例确认了预计负债

330

万元。公司判断该诉讼

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但可能会影响公司现金流。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及时披露对

公司的影响。

五、本公司等相关公司采取的后续措施

（一）我们认为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明显有失公允，具体表现在：

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宁夏籍西北亚奥公司的发起人截至

2000

年

4

月

10

日，将公司章程规定应认缴的货

币资金

2950

万元转入西北亚奥公司在农行宁夏分行营业部的

1020---2870

临时账户。

2000

年

4

月

10

日宁

夏五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宁五会验字（

2000

）第

055

号验资报告确认出资到位。该帐户已经农行宁夏回族

自治区分行出具证明是专为验资而设的。宁夏籍西北亚奥公司的发起人既足额出资又没有抽逃，广东揭

西法院凭哪条认定其出资不实及抽逃出资？并要承担连带责任？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何驳回西

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铁路多元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维持揭西法院（

2010

）揭西法执异字第

6-2

号民事裁定？

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任董事长张玉明在该公司

2000

年

4

月

18

日成立前不但私刻西北

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而且背着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诸发起人将发起股东投向

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2,000

万元出资款挪借至新宝荣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其行为涉

嫌构成挪借资金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已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对涉嫌人张玉明涉嫌

挪借资金罪正式立案，目前此案正在查处中。但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无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

先

刑后民

"

的原则，在上述刑事案件尚未结案的情况下仍作出了前述民事裁定。

（二）包括本公司在内的西北亚奥公司宁夏籍股东疑惑不解的是：

疑惑之一：此案最早由佛山市仲裁委作出裁决，广东高级法院先是指定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执行。该

院并未追加任何被执行人。

疑惑之二：该案通过时任广东高院执行局局长杨某某（已被判刑），未经中院，直接指定属基层的揭

西县法院执行，在此过程中，原债权人深圳发展银行以极低的价格，将债权

"

打包

"

给惠州东方公司，在此

过程中即启动追加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宁夏籍股东以及新宝荣实业公司、广东金汇源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西北亚奥公司、广州中江投资有限公司、张玉明。

疑惑之三：申请人惠州东方公司对以下在原仲裁程序中同样是第三人的深圳民鑫实业有限公司、深

圳市汇银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亚奥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并未申请没有追加。

疑惑之四：在执行异议程序中，惠州东方公司又申请撤回了对深圳市亚奥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的追加

申请，剩下的除了没有支付能力广东省辖区内的被执行人外，其余的被执行人均是宁夏少数民族地区的

四家公司，其中三家是上市公司。

疑惑之五：为何揭西县法院选择在

2010

年

2

月

8

日，让公司等宁夏籍股东收到裁定，要知道，

2010

年

2

月

14

日就是中国传统的春节，节假日期间，举证时限不中断，而要等春节放假过后，再对裁定提出异议，

早过了仅仅

10

天的举证期了！

疑惑之六：为何一件普通的诉讼行为，揭西法院要亲自帮当事人惠州东方进行取证呢？

综上，本公司及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籍股东不服本裁定，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继续

申诉等方式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备查文件

（一）《揭西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9

）揭西法执加字第

4

号；

（二）《揭西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0

）揭西法执异字第

6-1

号；

（三）《揭西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0

）揭西法执异字第

6-2

号；

（四）《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1

）揭中法民二执复字第

1

号。

本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８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确定了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审议议案等事项，召开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

５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６

、出席对象：

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⑶

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７

、会议召开地点：泸州市南光路

９

号泸州老窖营销指挥中心大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⑴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⑵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⑶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⑷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⑸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⑹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特别说明事项

⑴

前述提案均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⑵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提交年度述职报告。

３

、披露情况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６

）及相关公

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⑴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⑵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以及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前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泸州市南光路

９

号泸州老窖营销指挥中心七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泸州市南光路

９

号泸州老窖营销指挥中心七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 赵亮 王文杰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０

—

２３９８８２６

联系传真：

０８３０

—

２３９８８６４

邮政编码：

６４６０００

２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交通费及食宿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红预案

６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委托人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

√

”为准，未填写视为未作具体投票指示。如本股东未作具体投票

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一年 月 日

备注：本委托书复印、重新打印均有效。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２１０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红裕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马少章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红裕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６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６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任职于华夏证券研究所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职于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任职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加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

案。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基金简称

为双债

Ａ

，基金代码为：

１６１２１６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４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４

（四

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１０％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６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委托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８０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５６３

云南省核工业二
０

九地质大队
３ ０８＊＊＊＊＊６１０

深圳市盛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１８７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权益分派前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权益分派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５２％ ２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７４．５２％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１４．９０％ ５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２４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１４．９０％

２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５９．６２％ ２２

，

４６４

，

０００ ９７

，

３４４

，

０００ ５９．６２％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１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４１．３３％ １５

，

５７３

，

６００ ６７

，

４８５

，

６００ ４１．３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２

，

９６８

，

０００ １８．２９％ ６

，

８９０

，

４００ ２９

，

８５８

，

４００ １８．２９％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４８％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４８％

合计
１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转增实施后，按新股本

１６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都市名园

Ａ

座

６

层

咨询联系人： 蒋钰 金洪国

咨询电话：

０８７１－３６３７２７６

传真电话：

０８７１－８２１３３０８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600728

股票简称：

ST

新太 编号：临

2011-015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9

日上午

09

：

30

2

、会议召开地点：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伟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共有股东和股东代表

7

人出席会议，代表股份数为

138,074,097

股，占股份总数

324,800,338

股的

42.51%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董事梁平、张凌、郑尔城、许杰，独立董事李

定安，监事郭文建、吴庆忠、李敏华，董秘刘颖，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8,074,0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该项议案通过。

2

、公司二〇一〇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8,074,0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该项议案通过。

3

、公司二〇一〇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38,074,0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该项议案通过。

4

、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38,074,0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该项议案通过。

5

、公司二〇一〇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138,074,0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该项议案通过。

6

、关于核销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确认无法回收的应收款的议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关于经确认无法回收的坏账应及时予以核销的要求，公司对

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往来款项共计

210,125,041.90

元做核销处理，其中：应收账款

79,954,946.14

元、

其他应收款

130,170,095.76

元。

上述核销仅为会计处理，公司保留对上述债权的继续追索的权利。

同意

138,074,0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该项议案通过。

7

、关于支付

2010

年审计报酬的议案；

支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2010

年度审计工作的酬金共

50

万元。

同意

138,074,0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该项议案通过。

8

、选举蒋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自

2011

年

5

月

19

日至

2013

年

6

月

8

日；

同意

138,074,0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该项议案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受本公司委托，指派杜刚、梁确律师出席了本公司

2010

度股东大会。该律师审查

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材料，并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提案审议情况，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发表法律意见结论如下：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表及表决结果》；

（二）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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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

长刘伟先生主持，董事梁平、张凌、李仲民、郑尔城、许杰，独立董事李定安、蒋庆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冯润

江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李定安代为表决。会议经讨论，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董事人选的变化情况，对公司董事会专

业委员会人员调整如下：

任命刘伟、梁平、许杰、李仲民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刘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命李定安、蒋庆、张凌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李定安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命蒋庆、冯润江、郑尔城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蒋庆为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命冯润江、李定安、梁平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冯润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机构调整及授权总裁进行一级部门以下机构调整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成立新太工程技术研究院，主要从事通信多媒体技术、视频图

像技术、云计算虚拟化及物联网技术的研究。

同时董事会对公司一级部门以下机构设置及变更权限授予公司总裁审批。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修订《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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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方式召开， 会议由

过半数以上监事推举郭文建监事主持会议，监事方孜学、吴庆忠、李敏华参加会议。会议经讨论，通过了以

下议案：

1

、 关于推举胡少苑为公司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05-19

胡少苑简历：

胡少苑女士，

1971

年

7

月生，在职研究生毕业，会计师。

2008

至今在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任副总裁兼

财务中心总经理；

2001-2008

年在佳杰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任信用管理中心总监、财务中心副总监、人力

资源管理中心总监；

1995-2001

年在佳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计划预算管理经理；

1993-1994

年在雅芳（中国）有限公司任财务主管；

1989-1992

年在天河区粮油贸易公司任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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